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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24-017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及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践行以“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切实“提质增效重回报”，树立

良好的市场形象。 

●截至2024年2月2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058,137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3219%，成交最高价为11.57元/股，最低

价为10.81元/股，已支付总金额为178,691,011.51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将持续评估、实施“提质增效重回报”的具体举措，努力通过良好的业绩

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积极的投资回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公

司的市场形象和长期稳定发展。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10亿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7.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有关法律法规允许本次可实施回购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2月1日公司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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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6,058,137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3219%，成交最高价为 11.57 元/股，最低

价为 10.81 元/股，已支付总金额为 178,691,011.51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

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三、其他事项 

1、公司将继续围绕化合物半导体核心主业开展业务，提升 LED 业务高端产品占

比，加速集成电路业务拓展，强化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围绕核心市场产销协同和精

益生产等举措，以“产品结构优化、生产成本控制”为主线，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提

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稳步持续健康发展。 

2、公司将积极建立公开、公平、透明的投资者沟通渠道，通过“上证 e 互动”

平台、投资者专线、投资者邮箱、业绩说明会等形式与投资者积极沟通，加深投资者

对于公司生产经营等情况的了解，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同感，树立市场信心。 

3、公司回购股份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同时表明了对公司业务态势和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

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同时，公司将持续评估、实施“提质增效重回报”的具体举措，努力通过良好的

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积极的投资回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维

护公司的市场形象和长期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3日 


